
- 89 -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合肥市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条例》的决议

（2020 年 9 月 29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查了《合肥市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条例》，决定予以批准，由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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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条例

（2020 年 8 月 28 日合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通过 2020 年 9 月 29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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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制止餐饮浪费，倡导文明、健康的饮食文化，弘扬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促进理性消费的社会风尚，增强粮食安全危机意识，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制止餐饮浪费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制止餐饮浪费应当遵循政府主导、公民自觉、行业自律、社会协同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明确监督检查的主体，统筹协调

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建立制止餐饮浪费治理体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倡导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宣传纳入日常

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负责餐饮行业管理工作，应当制定餐饮

业服务规范，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餐饮企业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奖惩制度，建立制止餐饮浪

费监督检查机制,设立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

市、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各级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加强消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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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引导消费者形成文明节俭的消费理念；配合有关部门推进文明餐桌行动，对餐饮店、

餐厅、食堂等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积极配合的餐饮企业进行重点监管。

市、县（市）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加强旅游星级饭店质量等级评定标准中反对餐

饮浪费的要求，并加强对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

市、县（市）区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络平台订餐、网络直播等活动的

监督管理，反对攀比摆阔、奢靡浪费等不良风气，引导培育节俭健康文明的饮食文化。

市、县（市）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应当把制止餐饮浪费、培养节约习惯与创建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等活动相结合。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城市管理、卫生健康、教育、财政、机关事

务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制止餐饮浪费相关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积极做好制止餐饮浪费相关工作。

第六条 餐饮行业协会应当依法发挥行业自律、引导、服务作用，促进餐饮业节约

型标准的推广实施，制定行业公约，制止餐饮浪费。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当引导消费者节约饮食、合理膳食，形成文明、健康、节

俭、环保的消费习惯。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制止餐饮浪费宣传工作，

运用多种形式开展爱粮节粮和制止餐饮浪费主题宣传活动进餐厅、进社区、进村镇、进

单位、进校园、进家庭，宣传先进典型，倡导节俭用餐、文明用餐、避免浪费的理念，

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氛围。

第八条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制止餐饮浪费、爱粮节粮等公益广告宣传，曝光餐饮浪

费行为，报道勤俭节约典型和经验，发挥舆论引导监督作用。

第九条 公民应当树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观念，养成爱惜粮食、文明餐饮的习

惯。

国家公职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进模范人物、社会公众人物等应当在制止

餐饮浪费中发挥表率作用。

第十条 鼓励对餐饮浪费行为投诉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餐饮浪费行为进行劝阻、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

时处理并答复，并对投诉、举报人员的信息予以保密。

第二章 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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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消费者应当理性消费，按照就餐人数合理、适量点餐，践行光盘行动。

倡导婚丧嫁娶和升学乔迁等聚餐节约、从简。

用餐过程中应当主动使用公筷公勺，未吃完的食物，自觉打包带走。

第十二条 倡导家庭按照实际需要采购食物，采用适当方式加工、储藏，减少食物

浪费。

第十三条 餐饮经营者应当依法从事餐饮经营活动，执行餐饮业节约型标准，建立

制止餐饮浪费制度。

餐饮经营者应当加强对食物采购、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精细化管理，

避免食物浪费。

第十四条 餐饮经营者应当设计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标准化菜肴或者套餐，提供半

份菜、小份菜、位菜等，便于消费者选择。

餐饮经营者应当创新服务举措。实行公筷公勺制、双筷制，倡导分餐制，为消费者

节俭用餐、文明用餐提供方便。

第十五条 实行餐饮消费提示制度。餐饮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张贴或者摆放节约

食物、杜绝浪费的宣传画或者提示牌。

第十六条 餐饮经营者应当标明菜品份量和价格，在套餐上注明建议消费人数，引

导消费者适度合理点餐。

餐饮经营者应当提示消费者将剩余菜品打包，并提供打包服务。

鼓励餐饮经营者对节约用餐的消费者给予表扬、奖励。

第十七条 餐饮经营者不得设置最低消费，不得以包间费、开瓶费等方式变相设置

最低消费。

第十八条 提供外送服务的餐饮经营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订单和食品安全的要求

送餐，并使用环保、可降解包装。

第十九条 鼓励单位食堂实行自助点餐计量收费，供应小份食品，方便用餐人员适

量选取。

单位食堂应当在显著位置张贴节俭用餐的宣传标语、宣传画、放置提示牌。

单位食堂应当有专人巡查，提醒适量取餐、践行光盘行动。

单位食堂应当建立制止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实施动态管理，做到按

用餐人数采购、做餐、配餐，并对用餐人员浪费行为及时给予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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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鼓励学校食堂改进供餐方式，方便学生选择，满足不同学段、不同年龄、

不同口味学生的就餐需求，防止因学生年龄、体质等个体差异造成的就餐浪费。

第二十一条 公务活动用餐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制止用餐浪费行为。按照节约

的要求，推行简餐和标准化供餐，合理安排饭菜数量，提供本地家常菜和不同地域通用

的食品，具备条件的应当实行自助餐。

第二十二条 网络直播平台应当要求申请进入平台开展美食直播者提交其身份、地

址、联系方式等真实信息，制定平台服务协议，采用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加强美食

直播内容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美食类网络直播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弘扬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传播健康餐饮文化，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

禁止在网络平台开展暴饮暴食以及其他铺张浪费的直播行为。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餐饮经营者未在显著位置张贴或者摆放节

约食物、杜绝浪费的宣传画或者提示牌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或者以包间费、

开瓶费等方式变相设置最低消费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制止餐饮浪费监督

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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